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字〔2010〕115号

关于2010级学生火车票优惠卡发放的通知    
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：
2010级学生火车票优惠卡发放工作即将开始, 根据校办字[2009]7号文件精神,每张费用（7元）由学校统一支付，不再向学生收取。发放办法如下：
一、发放对象：具有我校学籍的新生，家庭与学校不在同一地，可乘火车回家或返校。新生发放以进校时家庭户口所在地为准，若家庭地址变更，请出示家庭户口迁移证或相关证明。
二、发放对象资格审查由院（系）辅导员完成，由学生工作副院长（主任）总负责。请各院（系）严格按发放对象的规定，以班级为单位填写《购买火车票优惠卡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由各院（系）分管学生工作副院长审核签字后于10月29日前统一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。
三、火车票优惠卡只免费发放一次。如遗失需补办，凭学生证到教务处教学行政科开单到财务处交费购买，每张7元。补办时间为每周四。
四、教务处以院（系）为单位集中发放火车票优惠卡。
五、第一次启用的优惠卡已输入可购票4次，以后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学生报到注册后由各院（系）统一到教务处充值4次。使用时要注意保持干燥、防磁,不要折叠，如果系人为因素造成该卡损坏，由学生自己负责。
附件：购买火车票优惠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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